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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6 年 01 月 20 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并确保相关披露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不动产基金资产，但不保证不动产

基金一定盈利。 

  不动产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不动产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 年 10 月 0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不动产基金产品概况  

2.1 不动产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 REIT 

场内简称  电建清源（扩位证券简称：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 REIT） 

基金代码  508026 

交易代码  5080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 年 3月 15 日 

基金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00,000,000.00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36 年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4 年 3月 28 日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

部份额，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公司等载体穿

透取得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本基金以

获取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收入等长期现金流为主要目的，通

过获取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收益并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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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争取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收益分配和可持续、长期增

值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用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及基础设施项目投

资、固定收益投资两种投资策略，争取为投资者提供稳定

的收益分配和可持续、长期增值回报。 

具体投资策略包括：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及基础设施项

目投资策略（包括初始投资策略、扩募收购策略、资产出

售及处置策略、融资策略、运营策略）及固定收益投资策

略。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存续期内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全部

份额，以获取基础设施运营收益并承担基础设施项目价格

波动风险，因此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

金等常规证券投资基金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一般市场

情况下，本基金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每年至少分配一次，每年分配

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 90%；本基金

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配。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

分配权。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  四川松林河流域开发有限公司,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2.2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不动产项目名称：五一桥水电站 

项目公司名称  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简称“五

一桥公司”或“项目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能源设施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通过电网提供电力到用户，获取电费收入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 

2.3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松林河流域开

发有限公司 

中电建水电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信息

披露

事务

负责

人  

姓名  张敏 任玉来 刘鹏 

职务  

副总经理、养老首席投

资官兼公募 REITs 业务

部负责人 

四川松林河流域开

发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董事会秘书 

中电建水电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 

联系方式  (010)65215588 （028）65009596 （028）65009555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1806A 单元 

四川省石棉县安顺

场镇安顺村四组 1

幢 

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成都市

高新区天府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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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大街 21 号北京国际俱

乐部 C座写字楼 12A 层 

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成都市

高新区天府二街

139 号 

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成都市

高新区天府二街

139 号 

邮政编码  100020 610095 610095 

法定代表人  经雷 万西林 吴旭良 

注：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6 年 1月 1日发布公告，由张敏女士担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动产

基金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职务，履行不动产基金信息披露职责。 

2.4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 55号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

幸福西街 1号 301 室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 55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 55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 21号北京国

际俱乐部 C座写字楼

12 层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 55号 

邮政编码  100140 100020 100140 

法定代表人  廖林 张敏 廖林 

§3 主要财务指标和不动产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5 年 10 月 1日 -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本期收入  20,692,852.61 

2.本期净利润  -1,742,728.59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727,533.12 

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1.61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5.11  

注：1、本期现金流分派率=报告期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 

  2、年化现金流分派率=本年累计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年初至报告期末实际天数*本年

总天数。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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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动产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 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25,911,619.82 0.0648  - 

本年累计  81,990,219.64 0.2050 - 

3.3.2 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实际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32,000,000.00 0.0800 - 

本年累计  105,879,999.63 0.2647 

2024 年度第一次分红、

2024 年度第二次分红、

2025 年度第一次分红 

3.3.3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1,742,728.59 - 

本期折旧和摊销  9,676,642.90 - 

本期利息支出  - - 

本期所得税费用  3,697,678.96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1,631,593.27 - 

调增项    

1-期初现金分配  6,826,019.80 (a) 

2-使用前期相关支出预留  12,545,168.86 (b) 

调减项    

1-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  -4,577,314.25 (c) 

2-资本性支出  -513,847.86 (d)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25,911,619.82 (e) 

注：(a)本基金发行前，原始权益人将以现金形式将截至 2023 年 9月 30 日的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

11,921.63 万元划转至项目公司运营收支账户(监管账户)。本基金存续期间，项目公司将预留

1,000.00 万元用于未来不可预见的费用。综合考虑投资人利益、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

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剩余部分资金在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结合实际经营情况，

不晚于 4年内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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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使用前期相关支出预留，包括使用预留资金支付资本性支出、检修技改费用、缴纳相关税

费。 

  (c) 应付项目的变动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管理人报酬、应付托管费、应交税费及其他负债的

变动；应收项目的变动包括应收电力结算款项及其他资产的变动。 

  (d)资本性支出作为调减项反映相关资金实际已付现。 

  (e)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可供分配金额并不代表最终实际分配的金额。由于收入和费用并非

在一年内平均发生，电价及收入受电力供需情况影响，电力供需受流域来水和用电需求等情况影

响。所以不能按照本期占全年的时长比例来推算本基金全年的可供分配金额，敬请投资者理性看

待。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可供分配金额同比降低幅度超 10%，主要原因系 2024 年第 4季度集中兑付了当年应向投资者

分配的期初现金，而 2025 年的该项分配则调整为按季度平均分配。 

3.3.5 设置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整项的原因，上年同期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

调整项的前期设置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差异超过 10%的原因及合理性 

由于项目运营需要，设置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包括资本性支出（如固定资产正常更新、

大修、改造等）、未来检修技改支出、运营费用、待缴纳的税金等。上年同期未来合理的相关支

出预留调整项的前期设置金额为 10,970,772.34 元，截至本报告期期末已使用完毕。 

3.4 报告期内不动产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依据《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嘉实中国电建清

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报告期内计提基金管理人管理费

476,271.12 元，基金托管人托管费 23,813.28 元。 

  根据未经审计的数据测算，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预估运营管理费 1,701,589.18 元，其中已包

括年度计提的激励管理费-2,461,048.20 元，激励管理费按照年度实际净收入、年度目标净收入

的差值乘以对应比例计算得出，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考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第二十三部分基金的费用

与税收。本报告期本期净利润及可供分配金额均已根据测算扣减基金管理人管理费、基金托管人

托管费、运营管理机构的运营管理费。 

  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支付运营管理机构2025年二季度、三季度运营管理费8,313,220.53元，

基金管理人管理费及部分基金托管人托管费截至本报告期末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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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项目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为水电运营收入。五一桥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3.7 万千瓦，五一桥水

电站 5台机组发出的电能先通过变压器升压至 220kV，再通过一回 220kV 线路送至 500kV 九龙变

电站并入四川电网。根据项目公司取得的《电力业务许可证》，五一桥水电站 1、2、3 号机组于 

2008 年 10 月、11 月陆续投产，4、5 号机组于 2009 年 5 月投产，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五一桥

水电站已运营超 16年。五一桥水电站的电力类型分为计划内电量和市场化电量，计划内电量可分

为优先电量和留存电量。 

  不动产项目采取委托管理的经营模式，基金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项目公司与电建

水电开发公司、松林河公司共同签署《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营

管理服务协议》（以下简称“《运营管理协议》”），委托电建水电开发公司作为运营管理统筹机构、

松林河公司作为运营管理实施机构负责不动产项目的运营管理。基金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

人按照《运营管理协议》约定对运营管理机构进行监督与考核。报告期内，五一桥水电站不存在

周边新增竞争性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化和经营策略调整。 

  报告期内，五一桥水电站运营情况正常，基金管理人与运营管理机构积极制定并推进一系列

运营管理方案，促进五一桥水电站平稳安全运营。报告期内，五一桥水电站整体维护情况良好，

运营管理机构对五一桥水电站进行相应的检修技改工作，未发生安全事故。2025 年 10-12 月，五

一桥水电站发电量 9,775.3648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比减少 23.36%，主要原因包括九龙河自然水

文条件偏枯、流域梯级调度策略影响、配合四川电网停电等，具体分析可参考基金管理人于 2026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关于 2025 年第 4 季度经营情

况的临时公告》。 

  项目公司计划内及市场化电量、电价均根据项目公司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署的《购售电

合同》进行结算。电费结算原则上以月度为周期，电网公司一般在每月中旬出具上月结算单。 

  根据项目公司最新取得的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11 月、12 月交易结算

单，2025 年 10-12 月五一桥水电站结算电量为 9,634.2076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 23.41%。

2025 年 10-12 月五一桥水电站结算电量中，优先电量为 1,537.6453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

11.98%），占结算电量 15.96%；留存电量为 848.97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 6.81%），占结算

电量 8.81%；市场化电量为 7,247.5854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 26.94%），占结算电量 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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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项目公司最新取得的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11 月、12 月交易结算

单，2025 年 10-12 月，五一桥水电站平均结算电价为 0.2275 元/千瓦时（含税，对应不含税电价

0.2013 元/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 0.83%。2025 年 10-12 月五一桥水电站平均结算电价中，加

权平均优先电价为 0.2696 元/千瓦时（含税，对应不含税电价 0.2386 元/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

降 0.88%；加权平均留存电价为 0.2497 元/千瓦时（含税，对应不含税电价 0.2210 元/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下降 0.16%；加权平均市场化电价为 0.2160 元/千瓦时（含税，对应不含税电价 0.1912

元/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 1.82%。五一桥水电站不涉及能源采购，结算电价不涉及中央和地方

补贴。 

  根据项目公司最新取得的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11 月、12 月交易结算

单，2025 年 10-12 月，五一桥水电站结算电费合计 2,192.24 万元（含税，对应不含税电费 1,940.04

万元）。2025 年 10-12 月五一桥水电站结算电费中，优先电量结算电费为 414.49 万元（含税，对

应不含税电费 366.81 万元），占结算电费 18.91%；留存电量结算电费为 211.98 万元（含税，对

应不含税电费 187.59 万元），占结算电费 9.67%；市场化电量结算电费为 1,565.78 万元（含税，

对应不含税电费 1,385.64 万元），占结算电费 71.42%。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方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报告

期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  

1 
非计划停运次

数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年非计划停运次数 
次 0 0 - 

2 
非计划停运小

时数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非计划停运小时数 
小时 0 0 - 

3 发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发电量 
万千瓦时 9,775.3648 12,754.2970 -23.36 

4 
等效利用小时

数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等效利用小时数，

等效利用小时数=发电量

/装机容量 

小时 714 931 -23.36 

5 结算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9,634.2076 12,578.1757 -23.41 

6 优先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中优先电

量 

万千瓦时 1,537.6453 1,746.8322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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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留存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中留存电

量 

万千瓦时 848.9769 911.0000 -6.81 

8 市场化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中市场化

电量 

万千瓦时 7,247.5854 9,920.3435 -26.94 

9 
结算电价（不

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平均不含税结算电

价，五一桥公司使用13%

增值税率，本期平均不

含税结算电价=（本期结

算电费/本期结算电量）

/（1+13%） 

元/千瓦

时 
0.2013 0.2030 -0.84 

10 
优先电价（不

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加权平均不含税优

先电价，五一桥公司使

用13%增值税率，加权平

均不含税优先电价=（本

期优先电量结算电费/本

期优先电量）/

（1+13%） 

元/千瓦

时 
0.2386 0.2407 -0.87 

11 
留存电价（不

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加权平均不含税留

存电价，五一桥公司使

用13%增值税率，加权平

均不含税留存电价=（本

期留存电量结算电费/本

期留存电量）/

（1+13%） 

元/千瓦

时 
0.2210 0.2213 -0.14 

12 
市场化电价

（不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加权平均不含税市

场化电价，五一桥公司

使用13%增值税率，加权

平均不含税市场化电价=

（本期市场化电量相关

结算电费/本期市场化电

量）/（1+13%） 

元/千瓦

时 
0.1912 0.1947 -1.80 

注：1. 根据相关规则调整指标名称。“有效发电小时”调整为“等效利用小时数”；“上网电量”

调整为“结算电量”；“上网电价”调整为“结算电价”。 

  2. 五一桥水电站项目结算电量、结算电价等相关运营指标主要来自于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交易结算单。 

 3.比例数据存在四舍五入形成的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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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指标  

不动产项目名称：五一桥水电站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报告

期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  

1 
非计划停运次

数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非计划停运次数 
次 0 0 - 

2 
非计划停运小

时数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非计划停运小时数 
小时 0 0 - 

3 发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发电量 
万千瓦时 9,775.3648 12,754.2970 -23.36 

4 
等效利用小时

数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等效利用小时数，

等效利用小时数=发电量

/装机容量 

小时 714 931 -23.36 

5 结算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9,634.2076 12,578.1757 -23.41 

6 优先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中优先电

量 

万千瓦时 1,537.6453 1,746.8322 -11.98 

7 留存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中留存电

量 

万千瓦时 848.9769 911.0000 -6.81 

8 市场化电量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结算电量中市场化

电量 

万千瓦时 7,247.5854 9,920.3435 -26.94 

9 
结算电价（不

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平均不含税结算电

价，五一桥公司使用13%

增值税率，本期平均不

含税结算电价=（本期结

算电费/本期结算电量）

/（1+13%） 

元/千瓦

时 
0.2013 0.2030 -0.84 

10 
优先电价（不

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加权平均不含税优

先电价，五一桥公司使

用13%增值税率，加权平

均不含税优先电价=（本

期优先电量结算电费/本

期优先电量）/

（1+13%） 

元/千瓦

时 
0.2386 0.2407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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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留存电价（不

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加权平均不含税留

存电价，五一桥公司使

用13%增值税率，加权平

均不含税留存电价=（本

期留存电量结算电费/本

期留存电量）/

（1+13%） 

元/千瓦

时 
0.2210 0.2213 -0.14 

12 
市场化电价

（不含税） 

五一桥水电站2025年10-

12月加权平均不含税市

场化电价，五一桥公司

使用13%增值税率，加权

平均不含税市场化电价=

（本期市场化电量相关

结算电费/本期市场化电

量）/（1+13%） 

元/千瓦

时 
0.1912 0.1947 -1.80 

注：1. 根据相关规则调整指标名称。“有效发电小时”调整为“等效利用小时数”；“上网电量”

调整为“结算电量”；“上网电价”调整为“结算电价”。 

  2. 五一桥水电站项目结算电量、结算电价等相关运营指标主要来自于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交易结算单。 

3. 比例数据存在四舍五入形成的尾差。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无。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周期

性风险  

无。 

4.2 不动产项目运营相关财务信息  

4.2.1 不动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总资产  611,523,644.83 701,079,991.87 -12.77  

2  总负债  487,072,087.21 530,625,009.75 -8.21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20,580,605.85 27,197,570.04 -24.33 

2  营业成本/费用  31,304,894.83 55,961,728.35 -44.06 

3  EBITDA  12,876,028.77 18,622,863.66  -30.86 

注：1. 水电运营收入变化较大，主要系 2025 年 4季度九龙河自然水文条件偏枯、流域梯级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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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影响以及配合四川电网停电而降低了发电量，进而影响到结算电费收入； 

  2. 营业成本/费用变化较大，主要是因为 2024 年 4 季度调整了股东借款利率，其他原因请参

考 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3. EBITDA 变动的原因是营业收入和不含利息支出的营业成本/费用变动的影响，具体营业成

本/费用的变动可详见 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4.2.2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

（元）  
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  

主要资产科目  

1 货币资金 124,788,889.61 189,905,798.93 -34.29 

2 固定资产 470,542,277.54 492,276,882.23 -4.42 

3 资产总计 611,523,644.83 701,079,991.87 -12.77 

主要负债科目  

1 其他应付款 266,119.38 22,142,165.99 -98.80 

2 长期应付款 435,220,864.47 435,220,864.47 0.00 

3 负债合计 487,072,087.21 530,625,009.75 -8.21 

注：1.货币资金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25 年本基金进行了 3次收益分配，项目公司需要通过股

东借款利息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支付货币资金； 

  2.其他应付款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末其他应付款包含应付股利人民币 22,107,296.19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款项已支付。 

4.2.3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 入 比 例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入比例

（%）    

1 水电运营 20,580,605.85 100.00  27,197,570.04 100.00  -24.33  

2 其他收入  - -  - -  -  

3 营业收入合计  20,580,605.85 100.00  27,197,570.04 100.00  -24.33  

注：水电运营收入变化较大，主要系 2025 年 4 季度九龙河自然水文条件偏枯、流域梯级调度策略

影响以及配合四川电网停电而降低了发电量，进而影响到结算电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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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金额同

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成本比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

总成本比

例（%）    

1 
运营管理成本及运营管

理服务费 
1,701,589.18 5.44  3,884,863.95 6.94  -56.20  

2 折旧及摊销 5,499,899.19 17.57  5,498,504.60 9.83  0.03  

3 利息支出 18,100,418.56 57.82  41,888,517.36 74.85  -56.79  

4 其他财务费用 -103,042.32 -0.33  -465,437.59 -0.83  -77.86  

5 税金及附加 854,337.39 2.73  1,019,024.71 1.82  -16.16  

6 维修费 3,777,249.58 12.06  1,554,897.07 2.78  142.93  

7 库区基金 855,131.70 2.73  1,030,081.15 1.84  -16.98  

8 其他成本/费用  619,311.55 1.98  1,551,277.10 2.77  -60.08  

9 营业成本/费用合计  31,304,894.83 100.00  55,961,728.35 100.00  -44.06  

注：1. 运营管理成本及运营管理服务费变化较大，系本期金额包括年度计提的激励管理费-

2,461,048.20 元，激励管理费按照年度实际净收入、年度目标净收入的差值乘以对应比例计算得

出，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考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第二十三部分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2. 利息支出变化较大，系 2024 年 4季度调整了股东借款利率并将差异利率形成的利息支出

计入当季，造成 2024 年 4季度利息支出金额较大； 

  3. 其他财务费用变化较大，主要系项目公司基本户及监管账户的协定存款利率于 2025 年下

调； 

  4. 维修费变化较大，主要系项目公司在 2025 年 11 月配合四川电网进行了集中停电检修工

作，包括 220kV 五九线线路保护装置、3号及 5号主变保护装置、110kV 石五线部分杆塔、技术供

水泵等，因此产生了较多的维修费用；  

  5. 其他成本/费用中主要包括材料费、物业费、安全生产费、办公费、信息系统使用费等，

2025 年 4季度同比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24 年 4季度集中计提了物业费、咨询费； 

  6. 本基金 2025 年第 2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因 2B 主变缺陷而产生的一次性维修费用，保险公

司已于 2025 年 4 季度正常赔付。 

4.2.5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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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

至2024年12月31

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100% 
% 39.66 50.28 

2 净利率 净利润/营业收入×100% % 17.87 43.81 

3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率 

（利润总额+利息费用+

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100% 

% 62.56 68.47 

注：净利率指标计算公式中的净利润调整为：财务报表净利润+本期计提的股东借款利息。净利率

本期同比变动较大的原因是营业收入和不含利息支出的营业成本/费用变动的影响，具体营业成本

/费用的变动可详见 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4.3 不动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不动产项目的电费收入统一进入项目公司运营收支账户，基金管理人通过复核、确认运营管

理机构每季度提交的季度预算，并经监管行复核无误后，将季度预算资金由运营收支账户划至基

本户。项目公司日常经营支出经基金管理人复核通过后，由基本户执行划付。报告期内，项目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23,795,295.01 元，主要为电费收入。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4,940,342.35 元，

主要为支付的维修技改费用、各项税费、运营管理服务费等。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无。 

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的说明 

无。 

§5 除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不动产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

的投资组合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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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162,073.51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4,162,073.51 100.00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基金管理人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出现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本基金首发的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已于 2024 年度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无补充披露信息。 

§7 不动产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

或投资管理年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或

投资管理经验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李国庆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24 年 3

月 15 日 
- 9 年 

除管理本基金以

外，曾参与多个市

政工程、消费基础

设施、能源基础设

施、交通基础设施

和产业园区项目的

投资管理工作 

2016 年 7月

至 2018 年 1

月，任广州市

城发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助理，主

要从事基础设

施项目投资管

理；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广

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经

理，主要从事

企业战略客户

投融资服务；

2020 年 12 月

加入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

基础设施基金

投资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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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有 5年

以上基础设施

投资管理经

验。 

乔良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24 年 3

月 15 日 
- 15 年 

除管理本基金外，

曾参与消费基础设

施、产业园、物流

园等其它基础设施

管理工作。 

2010 年 12 月

至 2015 年 12

月，任凯德商

用中国有限公

司投资与资产

管理部助理总

经理，期间主

要负责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资

运营及资产管

理，监督运营

了凯德天津湾

项目、天津凯

德国贸项目、

北京凯德太阳

宫项目及北京

首地大峡谷项

目等基础设施

项目。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月

加入嘉实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资产

证券化及房地

产金融业务。

2018 年 6月

至 2019 年 9

月，加入珠海

东方瑞隆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投资

部总经理。

2019 年 9月

加入嘉实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产业

投资部总监，

负责实物资产

投资。2023

年 6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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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于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基础设施基

金投资管理

部，从事基础

设施基金运营

管理工作，具

有 5年以上基

础设施运营管

理经验。 

彭鑫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25 年 7

月 30 日 
- 5 年 

除管理本基金外，

曾参与交通基础设

施、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的筹备工作，

参与物流基础设

施、消费基础设施

的运营管理工作 

2004 年 3月

至 2007 年 4

月，任长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运营部注册

登记业务主

管，主要从事

公募产品资金

清算及注册登

记工作。2007

年 4 月加入嘉

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

登记结算部

TA 主管、登

记结算部总

监、基金运营

部副总监、基

础设施基金业

务产品运营部

负责人，现任

基础设施基金

投资管理部投

资经理，从事

基础设施基金

运营管理工

作，具有 5年

以上基础设施

运营/投资管

理经验。 

注：（1）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此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

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离任日期”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解聘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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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投资管理年限从基金经理首次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者投资项目

计算。 

§8 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40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4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不动产基金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

不动产基金份额  
3,400,000.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

不动产基金份额  
3,400,000.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不动产

基金份额占总份额比例（%）  
0.85 

注：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投资本基金相关的费用按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有关规定支付。  

§10 备查文件目录  

10.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文件。 

  （2）《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报告期内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公告的各项原稿。 

10.2 存放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 C座写字楼 12A 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 查阅方式  

（1）书面查询：查阅时间为每工作日 8:30-11:30,13:00-17:30。投资者可免费查阅，也可按

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2）网站查询：基金管理人网址：http://www.jsfun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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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本报告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电话 400-600-8800，

或发 E-mail:service@jsfund.cn。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2 日 


